附件1

申报编号：                申报类别：                            

大鹏新区人才发展专项
资金支持申报书


	所属类别：
	                文化名家类           

	申报范围：
	□文学  □曲艺   □音乐  

	
	□舞蹈  □书画   □摄影

	
	□文化演出  □服装设计    □其他

	申报人才或人才团队领衔人（签名）：
	
	（盖章）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移动电话：
	

	QQ/电子邮箱：        
	

	申报日期：
	




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制
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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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本申报书为申报单位（人）申报大鹏新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重要文字依据，各栏目务必认真填写。文字叙述应简洁，数据应真实、准确、可靠。
2.封面上“申报单位”应填写实施项目的具体单位（人），“单位地址”须完整填写单位目前所在的市、区、路、门牌号码等。
3.表中选择栏目，请在相应的“□”内画“√”，每栏只能选一项进行勾选。文字、标点、计量单位要准确。
4.表格中“单位名称”、“注册地址”应填写全称，与营业执照信息一致，“单位地址”须完整填写企业目前所在的市、区、路、门牌号码等。
5.“年末从业人员数”：以年度会计报表中的年末从业人员数为准，如报表中无数据，应在申报材料中附上能证明单位职工人数的社会保险缴纳人数等相关材料。
6.附件清单中第8项至第11项按照所申报项目勾选。申报范围按照所申报项目勾选。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申报人姓名
	
	性别
	
	

近期一寸 
正面免冠
彩色相片

	出生年月
	
	户籍所在地(国籍)
	
	

	民族
	
	籍贯
	
	

	身份证件类别
	
	身份证件号码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及专业
	

	参加工作时间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婚姻状况
	
	配偶姓名
	

	
	
	证件号码
	

	家庭住址
	

	申报人办公电话
	
	申报人移动电话
	

	申报人才或人才团队类别
（单选）
	
□文学   □曲艺  □音乐
□舞蹈   □书画  □摄影 
□文化演出    □服装设计   □其他


	申报单位
开户银行
	
	申报单位
账户名称
	

	申报单位
银行账号
	
	申报单位
注册资金
	
万元

	

申报单位主体类型
（组成形式）
(单选)
	
□机关单位        □事业单位
□国有全资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集体经济企业
□民营独资企业    □民营有限责任公司   □民营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合伙企业    □港澳台合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其它：                 

	
用人单位（或）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移动电话
	

	
用人单位
主要负责人
	
	
主要负责人移动电话
	



	用人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
	
	
用人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在用人单位
所任职务
	
	项目合同起止时间
	

	联系人
	
	联系人移动电话
	

	申报人办公电话
	
	申报人移动电话
	

	申报大鹏新区扶持总金额
	¥           万 元 ( 小 写 )

	拟服务年限
		   年至    年，拟服务     年 。

	是否曾获我市其他区同类扶持
	
	同类奖励发放所属行政区
	

	获我市其他区同类扶持时间
	

	获我市其他区同类扶持金额
	¥           万 元 ( 小 写 )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个人简历
（申报人才或人才团队领衔人）



	

	

团队简历
（包括主要业绩、成果及贡献）
	

	





项目计划书或合作协议书
简要内容
（也可提供附件）
	






（主要包括项目的发展背景、目的意义、可行性分析、目标任务、成员组成情况、工作措施、工作流程、实施步骤及时间安排、预期效果及效益评估等）




二、审核意见

	



文化名家用人单位（或自主
创办企业）意见
	
（审核内容包括：本申报书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用人单位能否提供完成项目所需的条件保障，是否同意承担对文旅智库专家的管理职责和信誉保证；申报经费是否符合人才的工作业务所需等）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经专家评审，申报人符合大鹏新区文旅人才发展（文化名家类）专项资金申报条件，拟建议予以扶持，建议扶持总金额	     万元。

□经专家评审，申报人因	                                   ，不符合大鹏新区文旅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拟建议不予扶持。
（专家评审表附后）  

年    月     日

	


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业务   科室初审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新区旅游发展
和文化体育局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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